
郑重声明

一、经授课教师同意，本课件仅作为交流学习使用，并欢迎广泛传播，但禁
止作为商业用途。

二、在交流使用过程中，请尊重版权。

三、课件中涉及的观点仅代表授课教师本人立场。

四、使用课件中的数据、图表时请注明来源，保证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

五、课件中涉及的政策法规或其它信息的有效性，请以相关主管部门(单位)
公布为准。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专利文献众享”
或扫描左侧二维码，获取最新公益讲
座信息及专利文献服务。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限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
撰写策略与实例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外观设计审查部
王苏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与修改实务”专题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专利文献众享”
或扫描左侧二维码，获取最新公益讲
座信息及专利文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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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答复和修改

准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时需注意的事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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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时需注意的事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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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交的申请文件

专利法第27条：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

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
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

……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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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提交的其他文件

– 委托书

–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 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 不丧失新颖性宽限期证明文件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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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重点是著录项目）

有委托代理机构的（重点是委托书）

有优先权的（重点是优先权文件）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重点是视图）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重点是简要说明文字内容）

注意：申请文件完整性、一致性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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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名称

2.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3.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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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产品名称

景德镇瓷壶×

文具、乐器、
灯具、纺织品×

节油发动机、
环保布料×

21寸电视机、
一件上衣×

克莱斯酒瓶×

中国象棋√

成套茶具√

节能灯√

DVD播放器、 LED灯√

软件图形用户
界面、带图形
交互界面的终端、
带图形用户界面
的电脑×

手机的天气预报动态图形
用户界面、带视频点播图
形用户界面的显示屏幕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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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视图的清楚表达

（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3）视图应当正确

（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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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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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正确理解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就立体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
视图；产品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
立体图，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略视图的原因。

就平面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的，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
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的，应当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就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而言，对于设计要点仅在于图形用户界面的，
应当至少提交一幅包含该图形用户界面的显示屏幕面板的正投影视图。如果需要清楚
地显示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在最终产品中的大小、位置和比例关系，需要提交图形用户
界面所涉及面的一幅正投影最终产品视图。图形用户界面为动态图案的，申请人应当
至少提交一个状态的图形用户界面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作为主视图，其余状态可仅
提交图形用户界面关键帧的视图作为变化状态图，所提交的视图应能唯一确定动态图
案中动画完整的变化过程。对于用于操作投影设备的图形用户界面，除提交图形用户
界面的视图之外，还应当提交至少一幅清楚显示投影设备的视图。

必要时，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展开图、剖视图、剖面图、放大图
以及变化状态图。

此外，申请人可以提交参考图，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
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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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正确理解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① 平面产品与立体产品

包装袋

平面产品

布料 门 酒杯挂架

立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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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正确理解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② 设计要点的有与无

 设计要点: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形状、图
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
合，或者部位。

“无设计要点” — “与现有设计相同”

 现有设计不唯一 — 应明确

故，通常不能因无设计要点而省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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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正确理解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③ 何时为“必要时”

“展开图、剖视图、剖面图、放大图、变化状态图”

•表面有凹凸变化
•局部细节
•变化状态

应当提交
辅助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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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① 平面产品

② 扁平的立体产品

③ 使用时部分被遮挡的产品

④ 表面有凹凸变化

⑤ 投影有遮挡的产品

⑥ 细长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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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16

① 平面产品

主视图 后视图

通常应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主视图 后视图

袜子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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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式毛衣

后视图主视图

（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通常不能因无设计要点而省略视图。

后视图无设计要点，省略后视图。

① 平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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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如果服装的某些状态和细节需要通过穿着或者展示
才能清楚表达，应当提交使用状态图。

披肩

① 平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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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① 平面产品

双面设计或有内外层设计的布料、服装、标贴等应当
提交双面视图或内外层视图。

提花双面织物

主视图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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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① 平面产品

表面有立体装饰的平面产品，应当提交立体图或使用
状态图。

立体图主视图后视图

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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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立体图

② 扁平的立体产品

瓷砖类产品，应当提交展现厚度的侧面视图及展现
后部纹理的后视图。

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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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主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食品包装袋

② 扁平的立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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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右视图 主视图 左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立体图

纸尿裤包装袋

② 扁平的立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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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右视图 主视图 左视图 立体图

礼服

② 扁平的立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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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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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使用时部分被遮挡的产品

仰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右视图 后视图

开关面板

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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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视图数量足够，但
仍未能清楚表达

建议：
申请人在提交类似申
请时，应当提交表达
产品结构变化的立体
图，或者提交剖视图
或剖面图。

惰轮

④ 表面有凹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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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④ 表面有凹凸变化

主视图

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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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立体图 主视图

仰视图

俯视图

仰视放大图

俯视放大图
路灯

⑥ 细长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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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

——图形用户界面产品

（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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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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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略视图

① 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

4.2 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
--…设计要点…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略视图的原因。
--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而六面正投影视图不足。下述情况除外：

——相同、对称
——大型或位置固定的设备和底面不常见的物品可以省略仰视图。

4.3 简要说明
“如果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省略了视图，申请人通常应当写明省略视图

的原因，例如因对称或者相同而省略；如果难以写明的，也可仅写明省略
某视图，例如大型设备缺少仰视图，可以写为‘省略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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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② 通常可以省略的情形

A、相同或对称面

关于省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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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关于省略视图

② 通常可以省略的情形

B、大型设备的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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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当有足够的视图

可能1 可能2

水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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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审查指南中对绘制视图的相关规定

①图片应当参照我国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正投影关系、
线条宽度以及剖切标记的规定绘制，并应当以粗细均匀的实线表达外
观设计的形状。
②不得以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线、点划线等线条表
达外观设计的形状。
③可以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裂线表示细长物品的省略部分。
④图面上可以用指示线表示剖切位置和方向、放大部位、透明部位等，
但不得有不必要的线条或标记。
⑤图片可以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制图工具绘制，但不得使用铅笔、
蜡笔、圆珠笔绘制，也不得使用蓝图、草图、油印件。
⑥对于使用计算机绘制的外观设计图片，图面分辨率应当满足清晰的
要求。
⑦各视图比例应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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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应当参照制图标准绘制，不应当为草图

摆件 玩具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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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图片中的产品绘制线条包含有应删除或修改的线条，

例如视图中的阴影线、指示线、虚线、中心线、尺寸线、点

划线等。

（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限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绘制视图线条应当符合规定，均匀清晰

巷道灯 婴儿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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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渲染视图分辨率应当满足清晰

洗脚盆 建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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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视图和渲染视

图的比例应当严格
遵循正投影原则。

灯

（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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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审查指南中对照片视图的相关规定

①照片应当清晰，避免因对焦等原因导致产品的外观设计无法清楚地
显示。
②照片背景应当单一，避免出现该外观设计产品以外的其他内容。产
品和背景应有适当的明度差，以清楚地显示产品的外观设计。
③照片的拍摄通常应当遵循正投影规则，避免因透视产生的变形影响
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
④照片应当避免因强光、反光、阴影、倒影等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
表达。
⑤照片中的产品通常应当避免包含内装物或者衬托物，但对于必须依
靠内装物或者衬托物才能清楚地显示产品的外观设计时，则允许保留
内装物或者衬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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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照片视图不能过暗或者过曝

玩具

拖鞋
刀具包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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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照片视图细节也应当清晰

木工多用机床 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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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照片视图应当避免反光和倒影

烧水壶

 背景单一、光照、站位；

 对于一些表面有反光材
料的产品，特别要注意
光照条件，避免强光照
射。拍摄的时候最好选
弱自然光的环境，相机
要与光源在产品的两侧；

 尽量在背景单一环境中
拍摄。

 也可以结合一些图像处
理软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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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背景应当单一，
避免出现该外观设计
产品以外的其他内容
从而造成保护范围的
不明确。

杯子

（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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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透明产品的表达

①直接显示透明材质，必要时用细实线描绘透明
产品的外轮廓线

香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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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透明产品的表达

②在透明产品中添加内装物，并加以说明

饮用水瓶

简要说明：

……

6.本外观设计瓶身为透
明材质，内部盛装饮品
用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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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透明产品的表达

③绘制视图中用透明符号标示产品的透明部位

单门酒柜

立体图 主视图 左视图 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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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透明产品的表达

④采用不透明画法，并在简要说明中说明

透镜

简要说明

……

5.本产品为透明材料
制成，在各视图中均
采用不透明画法。

立体图

俯视图仰视图

右视图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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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透明产品的表达

⑤用指引线和英文字母标注透明部位

香水瓶

简要说明

……

5.A部位为透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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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图应当足够清晰

渲染视图

照片视图

线条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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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审查指南

符合正投影规则

投影关系对应

视图完整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公
益
讲
座
 

 

仅
限
学
习
交
流
使
用
 

 

请
勿
用
于
商
业
用
途



（3）视图应当正确

主视图右视图 仰视图 后视图

转椅

应当符合正投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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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投影关系应当对应

移动电话

主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右视图

仰视图

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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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 局部放大图应当圈出放大的区
域并用相应的字母标示该区域

– 视图中放大区域的轮廓应当与
局部放大图的轮廓一致

主视图 A部放大图
地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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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视图应当完整

路灯

立体图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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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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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布料类产品
① 一般消费者对布料类产品的认识

A、不限定边界
B、单元图案重复排列
C、重复排列的方式多样
D、整体幅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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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布料类产品
② 对布料类产品的要求

A、应表达完整的单元图案
B、应表达重复排列的方式
C、和谐统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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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布料类产品
③ 案例

主视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

独幅的花布，
应当提交使用
状态图参考图，
并在简要说明
中说明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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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布料类产品
③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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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花布

申请日图片 四方连续的图片 实际图片

——布料类产品
③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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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图应当正确

带订餐服务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

——图形用户界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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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准确一致

结合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判断产品名称、分类
号及简要说明的描述是否准确一致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中产品名称、产品
用途、设计要点、
省略视图、指定视
图、基本设计、保

护色彩等描述

请求书中的产品
名称及分类号

外观设计图片
或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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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产品名称应当准确表明外观设计

主视图 右视图左视图

俯视图

立体图

产品名称：休闲椅主体

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用于座躺用的家具。

后视图

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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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65

产品名称应当与图片或照片中表示的内容一致

主视图 右视图左视图

俯视图 立体图

产品名称：吊灯

简要说明：后视图
无设计要点，省略
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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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66

主视图 右视图

后视图 立体图

简要说明：沙发的靠背和前部可展开供人躺卧

简要说明的内容应当与图片或照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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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简要说明的内容应当与图片或照片相符

简要说明：其他视图无设计要点，省略其他视图

主视图右视图 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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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之间应当一致
简要说明不应影响保护范围的确定

立体图1 立体图2

主视图 后视图

俯视图

右视图

简要说明：用途交通工具，也可用于玩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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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图片或者照片时：

• 尽量提供立体图和所有六面正投影视图，清楚显示
所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 审视提交的图片或者照片是否能准确无误表达所要
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2、关于视图的清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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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简要说明

 1. 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豆浆机。

 2. 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制作豆浆。

 3. 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产品的形状及
色彩。

 4. 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
立体图。

 5. 请求保护色彩。

 6、后视图与主视图对称，省略后视图。

基本内容

必要内容

 7.本外观设计色彩鲜明、形状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

不应写的内容

主视图 立体图

右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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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答复和修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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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一）答复和修改的方式

（二）修改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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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复和修改的方式

• 相关法律条款

– 专利法

• 第三十三条——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
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 专利法实施细则

• 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 第五十一条第三款

• 第五十一条第四款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2个月内，可以
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审查
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自行修改专利申请文
件中文字和符号的明显错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自行修改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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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一）答复和修改的方式

1. 申请人主动修改

– 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

– 不得超出原图片或照片表示的范围

例外：对于超过两个月的修改，如果修改的文

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的缺陷，并且具有被

授权的前景，则该修改文件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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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复和修改的方式

2.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 在指定的期限内补正或者陈述意见

– 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 不得超出原图片或照片表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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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复和修改的方式

3 审查员依职权修改

– 明显错误

– 在文档中记载并通知申请人

– 对审查员依职权修改的反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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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
外观设计

原始申请文件中表示
的相应的外观设计

相比

属于不相同的设计

（二）修改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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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

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

修改后的内容 原图片或者照片
已有表示

修改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修改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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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超范围

• 两个原则：

– 期限：两个月或在指定期限内

– 内容：修改是否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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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超范围

• 一般情况下，如果修改后的产品名称与图片或者

照片表示的产品相符，即属于在原图片或者照片

表示范围内的修改。

• 如果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外观设计可以适用于多

种产品，申请人将一种产品名称修改为另一种产

品名称，也不属于超范围的修改。

产品名称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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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主视图 左视图

后视图 修改后的后视图

立体图 右视图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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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增加

主视图 左视图 立体图

俯视图 仰视图

增加的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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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增加

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增加的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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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主视图 后视图 右视图

仰视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

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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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修改后的图片原图片

主视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
A部放大图

主视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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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超范围的修改

原图片

修改后的图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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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吊灯

补正后产品名称：

吊灯样卡

2.超范围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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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主视图 主视图

俯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 左视图

立体图 立体图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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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原图片 修改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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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修改后的照片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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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原图片 修改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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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原图片 修改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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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原照片 修改后的照片

简要说明：请求保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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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范围的修改

主视图

右视图

立体图

后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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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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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超范围

简要说明的修改是否超范围应结合图片或者照片判断：

•如果根据原图片或者照片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

得出简要说明存在错误，那么改正错误的修改属于不

超范围的修改。

•如果根据原图片或者照片无法直接地、毫无疑义地

得出原简要说明存在错误，那么此类简要说明修改的

判断标准应与图片或者照片修改的判断标准相同。

简要说明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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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范围的修改

原照片缺少左视图，原简要说明中写明“左视
图无设计要点，省略视图”；
申请人补正的简要说明则为“左视图与右视图
相同，省略左视图。”

原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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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技巧：

1.有针对性的答复和修改

2.避免引入新的缺陷

3.建立申请档案

4.文件提交技巧

5.全面补正

（二）修改超范围

纸杯 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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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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